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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年产10万吨再生特种纸升级扩能及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提交的《关于申请审批<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特种纸升级扩能及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报告》、《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10万吨再生特种纸升级扩能及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决定投资32297.1万将企业由原址整体搬迁至城步苗族自治县湘商产业园（茅坪镇），并进行升级扩能技术改造，建设年产10万吨再生特种纸升级扩能及技术改造建设项目，拟建工程总占地面积为8666.71m2，建筑面积为39210 m2（其中车间厂房32780 m2），主要新建生产车间、动力车间、仓库、综合楼及污水处理站等建构筑物，建设1条5万t/a普通废纸浆生产线，1条5万t/a脱墨废纸浆生产线，4条2400造纸机生产线（特种纸生产）及1条3600纸板机生产线（黑卡纸生产）。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根据湖南美景环保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书的分析结论，在建设单位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切实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的情况下，从环保的角度分析，同意本工程按报告书提出的工艺、地点、规模和采取的环保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在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过程中，必须全面落实环评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着重做好如下工作：

1、 项目锅炉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烟气经处理达标后经45m高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处理后达标排放。

2、 按照“雨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建设厂区排水管网，配套建设工艺先进的厂区污水处理站，并设置容积不小于2500m3的事故池。规范设置排污口，并安装废水在线监控装置，严禁利用溶洞排放污水或设置其它暗排口。坚持清洁化生产，提高水循环利用率。项目外排废水须处理达到《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3544-2008）中表2标准要求后排入宋溪江。

3、 严格控制项目场址周围用地，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得新建居民、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

4、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调整平面布局，并采取消声、隔声等措施，确保项目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标准要求。

5、加强固体废弃物的管理，按环评报告书要求分类综合利用或处置。

6、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备案，严防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7、委托资质单位开展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并定期向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8、本项目建成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为：SO2≤10.2吨/年、NOx≤30.6吨/年、COD≤42.4吨/年、氨氮≤1.7吨/年。总量指标纳入总量控制管理。

三、本项目建成后须依法办理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

四、你单位必须自觉接受我局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管理和日常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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